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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３

，

７２５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１８．２０％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定

向转增股本，转增数量为

４

，

０２５

万股，即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３．５

股转增股份；公司控股股

东厦门信息

－

信达总公司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

直接送股，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１．５

股。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召开了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公司股权分置方案。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８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 追加承诺

的履行情况

１

厦门信息

－

信达总公司

������

１

、

所持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

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或者转让

；

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

，

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自获得上市流通

权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

在

６０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

之十

。

如有违反上述承诺的卖出交易

，

总公司卖出股份所得资

金将划入本公司账户归本公司全体股东所有

。

２

、

在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前以现金

清偿占用公司的款项

，

并在未来杜绝占用公司资金的行为

。

������

１

、

股票未发

生交易或转让

；

２

、

已清偿资

金占用

，

未发生新

的资金占用

；

３

、

不存在追

加承诺

。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３

，

７２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１８．２０％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

股

）

１

厦门信息

－

信达总公司

４３

，

７２５

，

０００ ４３

，

７２５

，

０００ ９９．９８８ ２２．２５ １８．２０ ０

合 计

４３

，

７２５

，

０００ ４３

，

７２５

，

０００ ９９．９８８ ２２．２５ １８．２０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３

，

７３０

，

０６２ １８．２０２％ －４３

，

７２５

，

０００ ５

，

０６２ ０．００２％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４３

，

７２５

，

０００ １８．２０％ －４３

，

７２５

，

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５

，

０６２ ０．００２％ ５

，

０６２ ０．００２％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４３

，

７３０

，

０６２ １８．２０２％ －４３

，

７２５

，

０００ ５

，

０６２ ０．００２％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９６

，

５１９

，

９３８ ８１．７９８％ ＋４３

，

７２５

，

０００ ２４０

，

２４４

，

９３８ ９９．９９８％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６

，

５１９

，

９３８ ８１．７９８％ ＋４３

，

７２５

，

０００ ２４０

，

２４４

，

９３８ ９９．９９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９６

，

５１９

，

９３８ ８１．７９８％ ＋４３

，

７２５

，

０００ ２４０

，

２４４

，

９３８ ９９．９９８％

三

、

股份总数

２４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２４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

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１

厦 门 信 息

－

信达总公司

６７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２８．２０ ２４

，

０２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３

，

７２５

，

０００ １８．２０

未发生除解除

限售外的股份

变动情况

合计

６７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２８．２０ ２４

，

０２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３

，

７２５

，

０００ １８．２０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８

日

１ １２

，

０１２

，

５００ ５．００％

２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１ １２

，

０１２

，

５００ ５．００％

合计

２４

，

０２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等有关规定，对公

司相关股东申请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事宜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报告。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１

、本次涉及的即将可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为信息信达所持限售股份

４３７２５０００

股。本次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的相关规定。

２

、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各项承诺，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未发生违反股改承诺的情形。

３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所持厦门信达股份

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起可上市流通。

４

、保荐人和保荐代表人明确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

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控股股东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在限售股份解除

限售后六个月内暂无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

５％

及以上股份的计划。如果控股股东厦

门信息—信达总公司、 实际控制人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计划未来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系

统出售所持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

达到

５％

及以上的，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

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２

证券简称：

ＳＴ

琼花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８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９４

，

１５３

，

０２９．３２ １０５

，

７７２

，

１２６．０２ －１０．９９％

营业利润

－１９

，

０７６

，

５０９．６３ －１７

，

３８０

，

７４４．６３ －９．７６％

利润总额

－１９

，

０９１

，

５６１．９８ －１７

，

０２６

，

２４７．１５ －１２．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９

，

０７４

，

８３２．７４ －１７

，

０１７

，

７５５．６３ －１２．０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１４３ －０．１０２０ －１２．０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４．０１％ －１１．４５％ －１２．５６％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２６４

，

４２１

，

８５９．５２ ２８１

，

６５７

，

３７６．１８ －６．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６９

，

９１４

，

５９１．１４ ８８

，

９８９

，

４２３．８８ －２１．４３％

股本

１６６

，

８９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６

，

８９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０．４１８９ ０．５３３２ －２１．４４％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

公司通过提高销售价格

、

压缩费用开支和调整订单结构

，

从而遏制现金流快

速减少势头

，

但也导致销售规模有所下降

；

另由于原辅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及流动资金不足

，

产

能利用率低

，

固定支出较大

，

经营业绩依旧处于亏损状态

。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９４

，

１５３

，

０２９．３２

元

，

较去年同期下降

１０．９９％

；

实现营业利

润

－１９

，

０７６

，

５０９．６３

元

，

较去年同期增亏

９．７６％

；

实现利润总额

－１９

，

０９１

，

５６１．９８

元

，

较去年同期增亏

１２．１３％

；

实现净利润

－１９

，

０７４

，

８３２．７４

元

，

较去年同期增亏

１２．０９％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披露的

《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

文

》

中所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

四、其他说明

无

。

五、备查文件

������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顾宏言先生

、

财务负责人朱卫红女士

、

会计机构负责人田

爱萍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１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６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５２４

，

９４７

，

９６３．５５ ４３９

，

８９５

，

２１４．８７ １９．３３％

营业利润

４７

，

３３９

，

３２１．９７ ３０

，

４７５

，

８４８．５１ ５５．３３％

利润总额

４７

，

９９６

，

３００．４３ ３２

，

８６５

，

２３４．９２ ４６．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３

，

５７１

，

３６４．０８ ２３

，

９６８

，

７９３．９８ ４０．０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４ ０．１３ ７．６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５５％ ９．６０％ －５．０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９０９

，

５４３

，

２０３．５５ ９０２

，

１７３

，

３７３．８７ ０．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７４４

，

５０５

，

６１４．４１ ７２１

，

２５４

，

２５０．３４ ３．２２％

股本

２３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３．２１ ５．５９ －４２．５８％

注：

１

、上表中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２

、因本期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上表中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已按调整

后的股数重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５２４

，

９４７

，

９６３．５５

元

，

同比增长

１９．３３％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３３

，

５７１

，

３６４．０８

元

，

同比增长

４０．０６％

。

报告期内

，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６

，

８６３

，

４７３．４６

元

，

同比增长

５５．３３％

，

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增加

和农药中间体产品毛利率提升

。

报告期内

，

利润总额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５

，

１３１

，

０６５．５１

元

、

９

，

６０２

，

５７０．１０

元

，

同比增长

４６．０４％

、

４０．０６％

，

主要原因是营业利润增加

。

报告期末

，

股本总额

２３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比本报告期初增加

１０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增长

８０．００％

，

原因是

报告期内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报告期末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３．２１

元

，

比本报告期初减少

２．３８

元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内股本增加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披露的

《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

》，

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是

“

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

增长幅度为

：

１０．００％～４０．００％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３３

，

５７１

，

３６４．０８

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０．０６％

，

与前次业绩预计相比增长幅度增加了

０．０６％

。

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农药中间体产品毛利率提升

，

主要

产品经营业绩略好于预期

。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３

证券简称：广博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４８７

，

１０３

，

６１１．４７ ４９２

，

２３４

，

９７５．８７ －１．０４％

营业利润

２１

，

９９５

，

６９３．４４ ２１

，

５３４

，

６６８．５９ ２．１４％

利润总额

２６

，

８５７

，

５８７．８２ ２７

，

４３９

，

０１２．０７ －２．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

，

８３１

，

８０６．２１ ２１

，

５４５

，

１５５．４９ －３．３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８９％ ３．１４％ －０．２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１

，

１３０

，

３３３

，

２８７．４５ １

，

２７０

，

５３８

，

１０７．２１ －１１．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６９８

，

４８８

，

８４２．９１ ７１０

，

４９７

，

３９０．９０ －１．６９％

股本

２１８

，

４３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８

，

４３１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３．２０ ３．２５ －１．５４％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

公司将渠道推进和产品推广相结合

，

产品销售结构优化

，

部分产品价格提高

，

综合毛利率有所

上升

。

由于流动资金贷款增加

，

致使财务费用有所上升

；

同时由于国内销售渠道拓展

，

销售费用有一定幅

度增长

，

致使报告期内净利润略有下降

。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

１．０４％

，

营业利润同比增

加

２．１４％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

３．３１％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基本与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中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一致

。

四、备查文件

������

１

、

经公司董事长戴国平

、

总经理王君平

、

财务总监冯晔锋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９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或“公司”）六届四十七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在股份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十一名，实到董事十一名。监事会成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刘希模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份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过有效表决，会议一

致通过如下决议：

１

、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信托贷款伍亿元人

民币并由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为满足公司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公司拟向吉林省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申请信托贷款伍亿元人民币，期限两年，由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第三方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２

、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

担保费的议案》。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出席此次董事会的关联董事刘希模先生、王少武先生、潘利群先生、王明先生、任景全

先生回避表决，因此实际参加此项议案表决的董事人数为

６

人。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本议案。

由于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伍亿元人民币信托贷款提供了担保，同意公司按

每年

０．５％

的费率向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共计伍佰万元人民币。

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

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２０１１－０４０

。

３

、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苏州首开永泰置业有限公司向吉林省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信托贷款肆亿元人民币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为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首开永泰

置业有限公司拟向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信托贷款肆亿元人民币，期限两年，由本公司提供第三方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苏州首开永泰置业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向苏州首开永泰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本项对外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２０１１－０４１

。

４

、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股份公司设立首开商业地产公司涉及京华房产有限公司

有关事项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为实现房地产开发与持有性物业经营的协调发展和良性

互动，公司董事会同意以控股子公司京华房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华公司”）为平台设立首开商业地产公司，

并根据需要对京华公司资产进行调整。

５

、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京华公司将持有的北京联宝房地产有限公司

３１．５％

股权

转让给本公司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京华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京华公司

７０％

的股权，香港皓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皓年”）持有京华公司

３０％

的股权。北京联宝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联宝公司”）的股权结构为本公司占

３０％

、京华公司占

４５％

、香港皓年占

２５％

。

现为设立首开商业地产公司， 拟将京华公司所持联宝公司

４５％

股权按京华公司现有股东所持股权比例转

让给京华公司现有股东，其中将

３１．５％

的股权转让给本公司。

经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联宝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截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北京联宝房地产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６

，

９３５．０５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１８

，

４３３．９２

万元，增值

额为

１

，

４９８．８８

万元，增值率为

８．８５％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３

，

３５６．８８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３

，

３５６．８８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

值为

１３

，

５７８．１７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５

，

０７７．０４

万元，增值额为

１

，

４９８．８８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１．０４ ％

。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京华公司以协议转让方式将联宝公司

３１．５％

股权转让给本公司，以联宝公司评估价值为

基础确定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４

，

７４９．２７

万元。

根据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本项股权转让的评估结果需经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性文件的规定，本项股权转让属于公司董事会

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６

、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京华公司将持有的北京联宝房地产有限公司

１３．５％

股权转

让给香港皓年有限公司的议案》。

京华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京华公司

７０％

的股权，香港皓年持有京华公司

３０％

的股权。联宝

公司的股权结构为本公司占

３０％

、京华公司占

４５％

、香港皓年占

２５％

。

现为设立首开商业地产公司， 拟将京华公司所持联宝公司

４５％

股权按京华公司现有股东所持股权比例转

让给京华公司现有股东，其中将

１３．５％

的股权转让给香港皓年。

由于香港皓年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首开集团于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性文件的规定，此项股权转让构成公司关联交易，出席此次董事会的关联董事刘

希模先生、王少武先生、潘利群先生、王明先生、任景全先生回避表决，实际参加此项议案表决的董事人数为

６

人。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本议案。

经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联宝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截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北京联宝房地产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６

，

９３５．０５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１８

，

４３３．９２

万元，增值

额为

１

，

４９８．８８

万元，增值率为

８．８５％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３

，

３５６．８８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３

，

３５６．８８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

值为

１３

，

５７８．１７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５

，

０７７．０４

万元，增值额为

１

，

４９８．８８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１．０４ ％

。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京华公司以协议方式将联宝公司

１３．５％

股权转让给香港皓年有限公司，以评估价值为基

础确定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２

，

０３５．４

万元。

根据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本项股权转让的评估结果需经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

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２０１１－０４２

。

７

、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

事项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周二） 上午

９

时

二、会议地点：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招商国际金融中心

Ｄ

座首开股份十三层会议室。

三、会议议程：

１．

审议《关于公司为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五亿元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为苏州首开永泰置业有限公司申请肆亿元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四、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五、参加会议办法：

１．

参加会议的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个人

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

理出席会议的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周一），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时，下午

１

：

００－４

：

００

时。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招商国际金融大厦

Ｄ

座

９

层

９０２

室公司证券部。

４．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５．

联系人：万智斌、任晓佼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４２８１７９

、

６６４２８０３２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４２８０６１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本人（单位）出席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对会议通知中所列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为法人股股东，应加盖单位印章）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京华房产有限公司拟协议转让持有的

北京联宝房地产有限公司股权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

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４１

号

摘 要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京华房产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

产评估公认原则， 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京华房产有限公司拟协议转让持有的北京联宝房地产有限公司

股权而涉及北京联宝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

如下：

一、评估目的：根据《关于股份公司设立首开商业地产公司涉及京华公司有关事项的议案》和《北京首都开

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股份公司设立首开商业地产公司涉及京华公司有关事项的决议》（首开董会

［

２０１１

］

２１

号），京华房产有限公司拟协议转让持有的北京联宝房地产有限公司股权，本次评估是反映北京联宝

房地产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京华房产有限公司协议转让股权提供参考依据。

二、评估对象：北京联宝房地产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

三、评估范围：北京联宝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与负债。

四、价值类型：本次评估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五、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六、评估方法： 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七、评估结论

（一）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 北京联宝房地产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６

，

９３５．０５

万元， 评估价值为

１８

，

４３３．９２

万

元，增值额为

１

，

４９８．８８

万元，增值率为

８．８５％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３

，

３５６．８８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３

，

３５６．８８

万元；净资产

账面价值为

１３

，

５７８．１７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５

，

０７７．０４

万元，增值额为

１

，

４９８．８８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１．０４ ％

。各类

资产及负债的评估结果见下表。

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结果汇总表

被评估单位名称：北京联宝房地产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８

，

７９４．５１ ８

，

７９４．５１ － －

２

非流动资产

８

，

１４０．５４ ９

，

６３９．４１ １

，

４９８．８８ １８．４１

３

其中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４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５

长期应收款

－ － －

６

长期股权投资

－ － －

７

投资性房地产

７

，

９４８．１７ ９

，

４４５．８０ １

，

４９７．６３ １８．８４

８

固定资产

２２．１０ ２３．３５ １．２５ ５．６６

９

在建工程

－ － －

１０

工程物资

－ － －

１１

固定资产清理

－ － －

１２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１３

油气资产

－ － －

１４

无形资产

－ － －

１５

开发支出

－ － －

１６

商誉

－ － －

１７

长期待摊费用

－ － －

１８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７０．２７ １７０．２７ － －

１９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２０

资产总计

１６

，

９３５．０５ １８

，

４３３．９２ １

，

４９８．８８ ８．８５

２１

流动负债

３

，

３５６．８８ ３

，

３５６．８８ － －

２２

非流动负债

－ － －

２３

负债合计

３

，

３５６．８８ ３

，

３５６．８８ － －

２４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１３

，

５７８．１７ １５

，

０７７．０４ １

，

４９８．８８ １１．０４

（二）收益法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持续经营前提下，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１０

，

４４０．６８

万元人

民币，与企业账面净资产

１３

，

５７８．１７

万元相比减值

３

，

１３７．４８

万元，减值率

２３．１１％

。

（三）确定评估结论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资产基础法较账面净资产高，收益法比账面净资产低。

本次所采用的资产基础法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了收益途径来计算其价值， 而整体的收益法中又考虑了期

间费用，资本性支出等因素最终得出评估结论，这样使得结果较资产基础法来讲存在了一定的不确定性，故我

们认为，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更为合理，更能客观反映评估对象的市场价值，因此本报告采用资产基础法的

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经评估，在本报告假设条件下，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北京联宝房地产有限公司企业股东全部权益

的市场价值为

１５

，

０７７．０４

万元人民币，金额大写：人民币壹亿伍仟零柒拾柒万零肆佰元整。

（四）有关说明

本次评估是在北京联宝房地产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会按其假设持续下去， 并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重

大改变即持续经营的假设前提下进行的。

我们特别强调：本评估意见仅作为交易各方进行股权交易的价值参考依据，而不能取代交易各方进行股权

交易价格的决定。

根据委托协议的约定，本报告及其结论仅用于本报告所设定的目的而不能用于其他目的。

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本评估报告使用的有效期限为

１

年，自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止；

以上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结论，请报告使用者在征得评

估报告书所有者许可后，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并请关注特别事项说明部分的内容。

资产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建民

注册资产评估师：郜治宙

注册资产评估师：张俊明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１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苏州首开永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永泰”）。

●

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肆亿元人民币。

截至目前，本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叁拾陆亿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担保）。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为项目开发建设需要， 公司下属企业苏州永泰公司拟向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肆亿元人民币房地

产信托贷款，由公司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两年。苏州永泰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此项担保实施后，公司对苏州永泰公司担保总额为陆亿柒千万元人民币。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苏州永泰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苏

州相城区元和街道嘉元路

９５９

号

５

楼，法定代表人：赵亦军。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该

公司总资产

１１２

，

５０９．６７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０４

，

０３８．７０

万元，净资产

８

，

４７０．９７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９２．５％

。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苏州永泰公司拟向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总额为肆亿元人民币房地产信托贷款， 由公司提供第三

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两年。

四

．

董事会意见

公司提供以上担保是为了支持公司苏州项目的开发建设。公司董事会认为，苏州永泰公司经营情况良好，

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苏州永泰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显示其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按《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对外担保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本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叁拾陆亿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担保）。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四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０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公司向大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

２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召开六届四十七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的议案》。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开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四名独立董事已按照相关规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独立董事同意此次关联交易并同意

将此关联交易提交股份公司六届四十七次董事会审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六届四十七次董事会，对上述

交易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刘希模先生、王少武先生、潘利群先生、王明先生、任景全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

杨文侃先生、王爱明先生以及独立董事孙茂竹先生、刘守豹先生、王德勇先生、梁积江先生均就此项议案进行了

表决并同意此项议案，同时参与表决的独立董事就此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首开集团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刘希模。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为满足公司项目建设资金需求， 公司拟向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人民币信托贷款伍亿元， 期限两

年。由公司大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第三方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费率参考市场化定价

原则并进行了一定的下浮，公司按

０．５％

的费率向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１

、合同主要内容：

合同双方：股份公司与首开集团。

交易标的：

５

亿元人民币信托贷款的担保费。

交易价格：按担保金额的

０．５％

，即每年

２５０

万元人民币，两年共计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支付方式：股份公司在签署合同五日内向首开集团支付担保费人民币

２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向首开集团支付

担保费用

２５０

万元。

担保期限：两年。

２

、定价依据：双方经友好协商，在市场化定价原则的基础上，有一定的下浮，确定支付比例为担保金额的

０．５％

。

五、进行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顺利取得信托贷款，首开集团承担到期还款付息的连带责任担保。依据公

平、合理原则，公司向首开集团支付担保费，费用标准合理，不会损害其它股东利益。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均同意此项关联交易，并认为此

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符合公平原则和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对关联方以外的股东无不利影

响。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六届四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２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京华房产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北京联宝房地产有限公司

１３．５％

股权转让给控股股东全

资子公司香港皓年有限公司。

２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召开六届四十七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京华房产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北京联宝房地产有限公司

１３．５％

股权转让给香港皓年

有限公司的议案》。

京华房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华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京华公司

７０％

的股权，香港皓

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皓年”）持有京华公司

３０％

的股权。联宝公司的股权结构为本公司占

３０％

、京华公司

占

４５％

、香港皓年占

２５％

。

现为设立首开商业地产公司， 拟将京华公司所持联宝公司

４５％

股权按京华公司现有股东所持股权比例转

让给京华公司现有股东，其中将

１３．５％

的股权转让给香港皓年。

由于香港皓年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首开集团于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性文件的规定，此项股权转让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四名独立董事已按照相关规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独立董事同意此次关联交易并同意

将此关联交易提交股份公司六届四十七次董事会审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六届四十七次董事会，对上述

交易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刘希模先生、王少武先生、潘利群先生、王明先生、任景全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

杨文侃先生、王爱明先生以及独立董事孙茂竹先生、刘守豹先生、王德勇先生、梁积江先生均就此项议案进行了

表决并同意此项议案，同时参与表决的独立董事就此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香港皓年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港元，公司负责人：朱丹。公司主营业务：物业投资。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交易标的情况：

北京联宝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宝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注册资金为

１２００

万美元，法定代

表人：王源。联宝公司共有三家股东，其中本公司出资

３６０

万美元，占其

３０％

股份；京华公司出资

５４０

万美元，占其

４５％

股份；香港皓年出资

３００

万美元，占其

２５％

股份。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一村西里

７

号楼

１

层，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在规划范围内进行商品房及其配套设施的开发、建设、出租、出售及相关的物业经营管理。

２

、交易价格：经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联宝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进行评估，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联宝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６

，

９３５．０５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１８

，

４３３．９２

万元，增值额

为

１

，

４９８．８８

万元，增值率为

８．８５％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３

，

３５６．８８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３

，

３５６．８８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为

１３

，

５７８．１７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５

，

０７７．０４

万元，增值额为

１

，

４９８．８８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１．０４ ％

。

此次股权转让，以联宝公司经评估后的净资产价值为定价依据，以净资产价值乘以京华公司转让给香港皓

年的联宝公司

１３．５％

股权，即为此次交易的转让价格，以此计算此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２

，

０３５．４

万元。

根据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本项股权转让的评估结果需经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３

、定价政策：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联宝公司经评估后的净资产价值为

１５

，

０７７．０４

万元，评估增值

１

，

４９８．８８

万

元，增值率为

１１．０４ ％

，主要是联宝公司持有用于出租经营的投资性房地产评估增值，此次股权转让时，以评估

价值为定价依据，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确定转让联宝公司

１３．５％

股权的价格为人民币

２

，

０３５．４

万元。

四、进行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此次股权转让，将调整、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此次关联交易，有关转让价格依据对联宝公司进行评估后

的评估价格确定，交易价格的确定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双方的利益不会因此次关联交易而受到损害，

不会损害其它股东利益。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均同意此项关联交易，并认为此关

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符合公平原则和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关联方以外的股东无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六届四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６

证券简称：中国海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９００

，

９２０

，

１３３．１１ １

，

１４５

，

０８１

，

３０７．１８ ６６．０１％

营业利润

５８

，

３９８

，

７６２．３９ ４１

，

８５４

，

１２８．７６ ３９．５３％

利润总额

５８

，

６８３

，

１７４．１４ ４２

，

１５０

，

０６８．０９ ３９．２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２

，

４４５

，

２４１．７０ ３０

，

６８９

，

６３９．２９ ３８．３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７２ ０．２６９ ３８．２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８．４７％ ６．６８％ １．７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２

，

０６６

，

８４９

，

８５７．２２ １

，

９４２

，

１８３

，

０３４．５０ ６．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４９１

，

９４９

，

４６８．７２ ４８６

，

２４９

，

７４５．３２ １．１７％

股本

１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４．３１５ ４．２６５ １．１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主营业务增长较快

，

使得公司业绩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提升

；

由于公司工程总

承包业务增幅较大

，

而总承包业务毛利率低于其他主营业务的毛利率

，

同时工程总承包业务的新增应收

账款按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准备有所增加

，

使得利润总额的增幅低于营业总收入的增幅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

度为

２０％

至

４０％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总会计师

（

如有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

员

）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9

日

� � � � � � � � � � �证券代码：

600104

股票简称：上海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1-041

债券代码：

126008

债券简称：

08

上汽债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审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

"

并购重组委

"

）将于近日审核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方案事宜。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7

月

29

日起

停牌，待公司公告审核结果后复牌。本公司将及时公告并购重组委的审核结果。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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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806

证券简称： 昆明机床 编号：临

2011-018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27

日以书

面议案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12

人，实到

12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

通过以下事项：

1

、由于工作原因，公司董事长高明辉先生辞去董事长职务；

2

、选举董事王兴先生接任公司董事长职务；

3

、独立非执行董事陈富生先生补选担任公司审计委员会委员及薪酬考核委员会委员。

上述事项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谨此向高明辉先生于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对本公司做出的宝贵

贡献致以衷心的感谢！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8

日

股票代码：

000828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2011－035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2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

﹞

1180

号）

,

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10

亿元的公司债

券，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

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尽快实施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

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600614 900907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 鼎立

B

股 编号：临

2011-014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7

月

28

日，本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持有本公司股份

204,638,010

股，占总股本

36.07%)

通知，其将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4,000,000

股（其中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

6,427,101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7,572,899

股）质押给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7

月

27

日， 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

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目前， 公司第一大股东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质押的本公司股份共计

20,

41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97%

。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28

日


